
附件2
2018年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单位）概况

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隶属于峨眉山市人民政府的一级预算单位，下属单位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园林局、房地产管理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市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峨眉山市防震减灾局。

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能为：
（1）贯彻国家、省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研究拟订全市住房保障、城乡规划、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测绘、房屋装饰装修业、住宅与房地产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风景名胜与园林绿化事业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进行行业管理。负责本系统、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2）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拟订全市住房及住房保障相关政策措施并指导实施，推进全市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安排并组织实施；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承担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责任。负责拟订全市城乡发展战略和城乡规划的地方性政策，负责组织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报批；负责各镇乡的城乡规划和各类开发区、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和监督实施，负责各镇乡的总体规划和各类开发区审查、报批和督促、检查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城市设计；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核，负责核定出让地块规划条件，参与地块出让、转让工作，指导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负责规划区范围内建设项目选址许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核实工作；负责乡、村规划区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工程、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规划许可；负责户外广告设置审批工作。
（4）承担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监督实施的责任。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定额；组织实施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全省统一定额、投资估算指标、建设工期定额、建设用地指标；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和工程计价的实施；组织制定与省工程造价管理法规、规定配套的地方性规定；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5）承担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责任。综合管理和指导建筑活动；拟订工程建设、建筑业及装饰装修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产业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拟订建设工程施工、监理以及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拟订建筑工程质量、建筑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6）承担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贯彻执行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相关配套办法；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工作；拟订房地产业发展规划；监督执行房地产业政策和房地产开发、房屋权属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面积管理、危房鉴定、白蚁防治、房屋拆迁、棚户区改造、房地产估价与经纪管理、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
（7）承担监督管理全市勘察设计市场秩序和勘察设计咨询质量的责任。拟订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产业技术政策、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工作；执行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抗震技术地方规范和标准图集；指导和规范勘察设计市场；负责勘察设计技术质量管理；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备案。
（8）承担测绘管理工作。负责拟订全市测绘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规划和年度计划；监督管理勘测、测绘市场；组织协调城市测绘项目的实施；指导全市区域内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管理、全市测绘和航空遥感事业管理；指导全市测绘资料和测绘标志管理。
（9）承担全市城镇建设管理的责任，贯彻城镇建设的相关政策，拟订城镇建设规划并指导实施。负责城镇道路、燃气、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管理；负责基本建设（含安置房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负责城市空间的开发利用；负责城市综合开发管理、环境综合整治、道路挖掘、污水处理以及城市防洪设施建设工作；负责全市小城镇规划建设、村镇房屋产权管理和城镇建设档案管理工作。
（10）主管全市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指导城市规划区和风景名胜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城市园林绿化工作；负责城市公园、城市广场、城市雕塑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古树名木的管理工作。
（11）负责城市建筑物及公共设施容貌管理，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审查。
（12）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贯彻执行建筑节能政策，拟订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行业的科技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节能减排；组织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和成果推广，承担推进墙体材料革新的责任；负责指导散装水泥的推广使用工作。
（13）管理建筑行业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指导企事业单位开拓国内外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组织协调建设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指导和协调全市建设系统的招商引资和经济交流与合作。
（14）组织开展城市建筑物抗震性能普查、鉴定加固和改造工作；指导村镇和农村建筑抗震工作，指导和组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5）制定建设行业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指导建设行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和执业资格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建设行业协会、学会的工作。
（16）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和人事管理、劳动工资、财务、审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的党群和纪检工作；负责指导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17）承担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8）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人员情况：

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制人数106人，其中：行政编制34人；事业编制72人。2018年末实有在职人数113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28人；事业编制人数85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入总额为412,098,316.62元。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资金支出353,393,095.66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编制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决算编制严格按照《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编制；绩效目标的填报严格按照《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合理进行绩效目标填报。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按照绩效目标的要求，合理安排使用资金，严格控制资金的计划、审批和使用，并按照进度要求及时与财政部门对接，发挥各项资金的最大绩效。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2018年住建部门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运转正常，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及时发放；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正常使用。财政资金的使用有力保障住建局机关运转和履行职能职责，2018年预算支出资金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住房保障与管理支出、城建档案管理支出、规划管理服务支出、测绘管理支出、风貌改造管理支出、杆管线管理支出、城市建设监察管理支出、白蚁防治管理支出、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管支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支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与监督支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支出、小集镇建设管理支出、城市亮化美化路灯管理支出、住宅建设与房地产市场监管支出、城市污水处理费。

（2）机关厉行节约。

2018年没有发生机关因公出国（境）费用、会议费支出9380元，较去年支出下降61.37%、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支出380,884.49元，较去年下降44.87%。公务接待经费支出23,549.00元，较去年下降50.82%。

2．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我局严格执行《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绩效分配，2018年使用项目资金332,505,724.50元，主要用于以下工作：

规划工作。继续围绕“山城一体、全域旅游”发展思路完成《峨眉山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启动各片区控规修编，完成海绵城市、地下管廊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城市会客厅工程及南翼新城策划及概念性规划，并协助建设单位逐步推动项目建设；完成天下名山牌坊景点工程方案设计，逐步推进龙池、沙溪、高桥、川主等片区规划工作，完成峨眉河沿岸设计工作。
建设工作。
一是继续抓好安置房建设工作。1.全面配合竣工安置房安置工作，完成棚改一期安置房2775套及剩余房源安置，包括棚改一期光辉片区、太泉片区、城西片区及胜利、符溪等。2.加快药博园菜场安置点二期B区13.6万平方米建设，力争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二是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1.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力争2018年2月前打通秀湖大道工程；2.开展一批PPP项目，包括：乐峨高速出口连接线与峨九路互通工程、县道杨零公路工程、佛光南路下穿工程、城北2、7、8、9号道路工程、天下名山广场和停车场工程、胜利大道南延线、胜燕路南延线、站前主干道南延线、安川大道。
三是齐抓共管，与城投公司共同推进代建项目。1.做好代建项目移交城投公司相关工作。2.与城投公司共同推进全市挂图做战项目。
四是抓好黄湾峨眉山旅游度假区建设。1.完成安置房配套水电气附属工程；2.启动污水管网、三路两桥建设，10KV和35KV高压线迁改；3.启动1300亩大熊猫及朱鹮项目建设，佛光花海建成投入运营。
五是杆管线迁改工作。2018年拟重点推进城西片区220kv线路改造工程、峨眉师范附小项目迁改工程、峨眉二中（初中部）建设项目杆管线迁改工程、峨眉二小项目杆管线迁改工程、峨眉二中高中部项目杆管线迁改工程、峨眉山市人民医院及精神病院整体迁建项目杆管线迁改工程。
六是污水治理工作。1.完成马路桥社区污水管网系统改造项目和工业园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审计；2.完成五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二堰一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峨眉山市饿涝坝堰雨污分流改造（一期工程），峨眉山市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整改工程，城区污水处理厂管网迁改工程，峨秀湖排污管网和山与湖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并完工；3.完成四乡镇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工程，六乡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前期工作和招投标工作并进场施工；4.完成污水管网渗漏排查和城区化粪池COD检测，并进行污水管整改和化粪池改造。
管理工作
一是积极做好国家园林城市复查迎检准备工作。同步完成《绿地系统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湿地资源保护规划》、《公园绿地防灾避险规划》的修编；严格实施城市绿线管理制度，划定城市绿线。

二是完成全市个人购买普通商品住房财政补贴的发放工作；完成房管相关信息化系统建设，建立完善我市维修资金、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物业信用评分制度等系统建设相关配套制度。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单位项目资金申报、批复及预算调整等程序按市财政政策要求及资金安排相关规定执行，严格按项目申报资金，按批复使用项目资金。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实施完成后我市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规划体系，有力推进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推动了我市安置房建设及危房改造工作，搞好污水治理工作，方便市民生活需要，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四）财务管理情况。

我局机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按照《会计法》、《政府会计准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预算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收支业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情况，会计核算采用金算盘会计核算软件进行核算和账务处理及时规范。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18年我单位通过部门自评工作，预算绩效打分95分。

— 2 —


— 1 —

